
生命科學系碩、博士班畢業學分規定 

碩士班畢業學分規定 博士班畢業學分規定 

必修 選修 論文 合計 必修 選修 論文 合計 

共 4學分: 

專題討論（一）1學分 

專題討論（二）1學分 

專題討論（三）1學分 

專題討論（四）1學分 

20學分 

(含外選 8學分) 
6學分 30學分 

共 4學分： 

專題討論（一）1學分 

專題討論（二）1學分 

專題討論（三）1學分 

專題討論（四）1學分 

105學年度(含)前入學： 

20學分(含外選 10學分) 

 

106學年度(含)起入學： 

14學分(含外選 6學分) 

12學分 

105 學年度(含)前

入學：36學分 

 

106 學年度(含)起

入學：30學分 

注意事項： 

1.選修 20學分中，至多只承認外所選修 8學分。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選修 20學分中，至多只承認外所之博士班課程 10學分。 

2.博士班課程不得辦理抵免，除非學生之前由博士班退學再重考進入博士班。 

  即碩士班時修讀博士班之課程不得辦理抵免為博士班學分。 
 

 

 


